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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鼓勵本校專任教師出國參與國際性學術活動，以促進學術交流並提升本校研發水準， 

依本校出國補助要點第二點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經費來源由本校自籌收入統籌款支應。 

前項由本校自籌收入統籌款支應之經費來源，每年由國際事務處擬定支用計畫，提送校基

金管理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執行，若於年度進行中，為因應校務實際需要辦理事項，無法依

規定程序辦理者，得專案簽報校長同意後先行辦理，事後應檢具支用計畫及執行成果於校

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報告。 

三、本校講師以上專任教師以本校名義出國參與國際性學術會議（含大陸地區）發表論文或展

示創作者，得依下列規定申請補助： 

(一)  每一篇論文以補助一人發表為限。 

(二) 每一展示創作以補助二人為限。 

(三) 同一申請人於同一會計年度內以申請補助一次為限。 

(四) 當年度獲其他校外單位補助國外差旅費者(跨年度計畫以計畫結案日為當年度)，本  

 校不予補助。 

四、申請補助項目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辦理，且各項補助費用以二萬元為上限，所支

費用由受補助人於出國前先行墊付，俟返國後一個月內，檢據報支申請歸墊。 

五、申請補助之教師應於會議舉行日前七個工作天備妥下列相關資料，經單位主管核章及研發

處查核後送國際事務處，並辦妥請假手續:： 

(一) 教師出國參與國際學術會議補助申請表書。 

(二) 大會正式邀請函及論文被接受之文件。 

(三) 詳細會議議程。 

(四) 擬發表之論文摘要或全文。 

六、受補助之教師應於國際會議結束一個月內，提出參與國際會議書面報告書，並依國外出差

旅費報支要點辦理規定檢附相關文件辦理報支手續，未提出書面報告辦理結案者，不予補

助。 

七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 
 


